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

161號21樓
承辦人：張宗文
電話：(02)29603456 分機2757
傳真：(02)29681340
電子信箱：ae9612@ntpc.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新北教國字第1102464726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及說明四附件1 

主旨：檢送本市110學年度學習扶助國小非現職教師暨大專院校
增能18小時認證研習活動計畫，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110學年度學習扶助整體行政計畫辦理。
二、自102年起非現職教師(即未具有教師證書者)須完整取得

18小時之研習證明，始得擔任學習扶助師資，以確保學習
扶助品質。爰此相關事宜說明如下：

(一)參加對象及人數：以200人為限，國語領域60人、數學
領域110人，英語領域30人，依報名順序錄取，額滿為
止。

１、本市對學習扶助具熱忱服務之大學二年級以上(含研
究所)在學學生且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１)具有國語文、數學、英語三學科教學知能者。
(２)受有師資培育或特殊教育訓練者。
(３)具有相關科系或學習扶助教學經驗者。

２、學校班級數60班以下，請至少薦派1位參加；60班以
上，請至少薦派2位參加。

３、社會人士：指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業之社會人士。
(二)辦理日期：111年2月7日(星期一)、8日(星期二)、9日

(星期三)，共3天。
(三)辦理地點：本次研習以線上會議室方式辦理。
(四)報名事項：
１、報名方式：請至北新國小首頁「學習扶助國小非現職

教師暨大專院校增能18小時認證研習專區」填寫表單
方式報名，不受理表單以外的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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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1年1月26日(星期三)下午
4時止。

３、聯絡人：北新國小輔導處王依婷組長，電話：
(02 ) 2 9 1 8 9 3 0 0分機674。

(五)全程參加研習者頒發18小時研習證書。
三、本局同意核予承辦學校相關工作人員及講師公假方式辦

理；參加人員若為校內代理教師同意公假參與。
四、檢附本市新北市110學年度學習扶助國小非現職教師增能

18小時認證研習活動計畫1份。 

 
正本：新北市各公立國小(除 新北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

學、新北市林口區東湖國民小學外)、新北市各私立國小、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吳國榮老師、潘瑞玉老師、林妙英老師、羅秀惠老師、張可函老師、洪含詩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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